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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本标准由海南省质量技术监督局提出并归口。

本标准起草单位：海南大学政治与行政学院、海南大学旅游学院、三亚亚龙湾开发股份有限公司、

三亚大东海经营管理有限公司、海口假日海滩管理有限公司。

本标准主要起草人：安应民、杨宇飞、何彪、陈朝阳、赵宏、陈志勇、宋秀军。

本标准于2009年5月27日首次发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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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    言

为了规范海南省海水浴场的管理与服务工作，提高海水浴场经营企业的服务质量和管理水平，创建

海南省优质服务的海水浴场，为游客提供良好的海水浴场游乐服务，根据《海南省旅游管理条例》等国

家、行业和地方相关法律、法规规定，特制定本规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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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南省海水浴场管理与服务规范

1 范围

本标准规定了海南省海水浴场管理与服务的术语和定义、基本要求、泳区管理、设施与环境服务、

信息服务、购物与租赁服务、卫生服务、安全服务、投诉处理服务、管理与评价等各项服务规范和质量

要求。

本标准适用于在海南省辖区内海水浴场的经营单位。

2 规范性引用文件

下列文件中的条款通过本标准的引用而成为本标准的条款。凡是注日期的引用文件，其随后所有的

修改单（不包括勘误的内容）或修订版均不适用于本标准，然而，鼓励根据本标准达成协议的各方研究

是否可使用这些文件的最新版本。凡是不注日期的引用文件，其最新版本适用于本标准。

GB 2894          安全标志及其使用导则

GB 3095          环境空气质量标准

GB 3097          海水水质标准

GB 3838          地表水环境质量标准

GB 5749          生活饮用水卫生标准

GB 8978          污水综合排放标准

GB 9665          公共浴室卫生标准

GB/T 10001.1     标志用公共信息图形符号 第 1部分: 通用符号

GB/T 10001.2     标志用公共信息图形符号 第 2部分: 旅游休闲符号

GB 16153         饭馆（餐厅）卫生标准

GB/T 16767       游乐园（场）安全和服务质量

GB/T 16868       商品经营质量管理规范

GB/T 17775       旅游区(点)质量等级的划分与评定

GB/T 18973       旅游厕所质量等级的划分与评定

GB 19085         商业、服务业经营场所传染性疾病预防措施

GB/T 24001       环境管理体系 要求及使用指南

DB46/T 149-2009  海南省公共沙滩管理导则

《中华人民共和国防治陆源污染物污染损害海洋环境管理条例》，国务院，1990年

《中华人民共和国食品安全法》，2009年

《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应急条例》，国务院，2003年

《海南省旅游条例》，海南省人民政府，2004年

3 术语和定义

3.1

海水浴场

海水浴场是经审批划定功能以游泳及其相关活动为主要功能的海域和部分陆域。

4 基本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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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 海水浴场应符合以下基本要求：

4.1.1 海水浴场的水质应符合 GB 3097 一类水质要求。

4.1.2 项目符合海南省海洋功能区划和旅游发展总体规划的要求，并具有当地政府正式批准的总体规

划和可行性论证报告；项目选址、用地、用海必须经县级以上人民政府批准。

4.1.3 以人为本，诚信服务，树立企业形象。

4.1.4 法定许可手续完备，通过相关部门的审验。

4.1.5 具备接待游客的服务设施。

4.1.6 管理体制健全，管理人员配备合理；浴场质量、浴场安全、浴场统计等各项经营管理制度与管

理规范完备健全；交通、卫生、环保等各项规章制度健全，有完整的书面记录和总结；设有受理投诉的

人员和投诉电话、信箱，游客投诉处理及时、妥善，有完整的记录档案。

4.1.7 有完整的服务程序、服务规范、服务监督、员工手册等服务管理规章制度；并根据岗位要求对

员工进行基本素质、岗位职责、专业技能和安全方面的培训和演练，塑造良好、文明的旅游服务形象。

4.1.8 利用浴场资源，开展健康、有益的游览和文化娱乐活动，普及文化科学知识。

5 泳区管理

5.1 泳区分界范围根据海域的自然条件和人流条件设定，一般以 40m×60m 作为基本标准。

5.2 泳区内必须用浮球划分泳区范围，使泳区界线明确清晰，让游客容易辨认。

5.3 泳区管理单位必须有明确的泳区开放和关闭时间，关闭前必须反复播放提醒游客。

5.4 在泳区关闭后要认真对泳区进行清场。

5.5 在暗流多、风浪时间长等不适宜游泳的海域，泳区管理单位必要时可以采取强制措施不允许游客

下海。

5.6 在泳区范围内，禁止裸泳，对进行裸泳的游客进行礼貌的劝说。

5.7 加强泳区的安全管理，泳区必须设有救生员和危险预警预报、瞭望台、救生艇、救生衣、救生圈、

广播站、望远镜、急救药箱、浮球、警示旗（红色表示危险，绿色表示安全）、禁止牌（中英文）、游

泳须知、泳区安全须知等，落实各项安全防范措施，确保游泳人员的安全。

5.8 泳区内必须设置相应数量的救生员和岸勤员，必须经过正规培训才能上岗，进行定期应急演练。

5.9 救生员在工作时间必须密切关注游泳区域内的游客情况，提醒游客在安全区域内游泳，并负责正

确的引导客人下海游泳；救生员要定时向管理人员汇报海上情况；救生员上班期间不允许打瞌睡、抽烟、

聊天等分散注意力的举动。

5.10 泳区内一旦发生溺水情况，救生员或岸勤员必须通知急救中心，然后立即下水救人。救生员下水

后，岸勤员协助。

5.11 开辟夜间泳区的经营单位必须设置充足的夜间照明条件，配备相应的管理人员和救生人员加强巡

逻和管理。

5.12 冲浴服务

5.12.1 浴室内拥有足够的浴位，足够的物品保管柜，对水温要有提示。

5.12.2 配备专人服务，保证卫生清洁，保持地面、墙面、镜面、洗手台、卫生间内无污物，服务设施

摆放整齐，对浴室服务区内的垃圾随时进行清理。

6 6． 设施与环境服务

6.1 交通标志用公共信息图形符号必须符合 GB/T10001.1和 GB10001.2 的要求。

6.2 应设置与浴场规模相适应的专用停车场，标识规范、醒目；管理规范，明码标价，收费合理。

6.3 应使用清洁能源和环保动力的交通工具。

6.4 浴场与周边环境设有隔离带或缓冲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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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5 浴场内服务设施、公共厕所、洗浴室等布局合理，造型与海域相协调，方便游客使用。

6.6 浴场设有物品寄存柜，有明确的管理制度。

6.7 浴场环境管理应符合 GB/T24001 的要求。

6.8 区内地表水质量达 GB 3838 规定的一类水标准。

6.9 不得建设不利于浴场海水交换的防浪堤等设施。

6.10 大雨或暴雨之后，一般应关闭浴场 12个小时，或根据现场具体情况确定。

6.11 浴场拥有专门的节水措施和节水系统，运转正常。

6.12 应接受卫生部门的定期水质检测。

7 信息服务

7.1 标识服务

海水浴场内、外的各种标识（包括导游全景图、导览图、标识牌、景物介绍牌、安全警示等）造

型特色突出，艺术感和文化气息浓厚，能烘托总体环境，且设置合理。

7.2 广播服务

7.2.1 应提供覆盖浴场服务范围的中外文广播服务，对浴场游客进行安全提示和游览、购物指导；播

音员发音标准，播放内容简练、清晰、易懂。

7.2.2 广播服务内容包括背景音乐、海洋天气预报、游泳安全须知、泳区简介、环境保护宣传、海滩

注意事项、紧急通知、提醒泳区游客上岸冲浴等。

7.2.3 提供广播找人服务，对前来找人、寻物的游客应以积极热情的态度予以配合，提供及时的播音

服务，至少重复播音三次以上。

7.3 网络信息服务

7.3.1 浴场经营单位应建立面向公众的网站或网页，提供公共信息服务，保证信息的准确与及时。

7.3.2 网站或网页应提供浴场服务项目价格、开放时间、浴场位置、乘车路线、浴场地图、问讯电话、

浴场最佳游览时间、游览注意事项、天气预报和自然灾害等基本信息。

7.3.3 网站或网页应及时更新所在地道路改线、浴场特色活动、浴场维修等信息，网络信息传递符合

海南统一标准。

8 购物与租赁服务

8.1 购物服务

8.1.1 浴场内的购物场所布局合理，与环境协调。

8.1.2 有统一管理措施和手段，包括质量管理、价格管理、计量管理、售后服务管理等。

8.1.3 商品经营者要诚信经营，不得尾随兜售，强买强卖。

8.1.4 商品货真价实、明码标价，突出本地区特色。

8.1.5 旅游商品的经营应符合 GB/T16868 的规定，保障人体健康与安全。

8.2 租赁服务

8.2.1 租赁前应做好物品是否完好的检查工作。

8.2.2 定期对无法使用的租赁物品进行清理；

8.2.3 严禁出租游泳衣、游泳裤，防止疾病传染。

8.2.4 物品租赁价格合理，明码标价。

8.2.5 租赁物品要向客人介绍使用办法，需要时应主动协助。

9 卫生服务

9.1 卫生环境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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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1.1 海水浴场环境整洁、无污水污物，无乱建、乱堆、乱放现象。

9.1.2 配备足够的卫生设施和环卫工作人员。

9.2 垃圾处理

9.2.1 拥有足够数量、分类设置的垃圾桶，且布放适宜、标志明显、造型美观，与环境协调。

9.2.2 垃圾清扫、清运及时。

9.2.3 存放垃圾的设施设备和场地清洁，无异味，有防蚊、蝇、虫、鼠等措施。

9.3 公共厕所

9.3.1 布局合理，数量充足、标志醒目规范、建筑造型与浴场协调。

9.3.2 厕所内拥有足够的厕位；设有无障碍厕位等。

9.3.3 配备水冲（或使用免水冲生态厕所）、盥洗、通风等设备，应有“节约用水”标志。

9.3.4 配备专人服务，保证室内整洁、空气清新、无异味、无蚊蝇，洁具洁净，无污垢、无堵塞，清

洁工具摆放整齐、不外露。

9.3.5 清洗时禁止使用含磷的洗涤剂。

9.4 沙滩保洁

沙滩保洁执行 DB46/T 149-2009 第 9章的相关规定。

9.5 医疗卫生服务

9.5.1 设立医务室，拥有必备的医疗设施和医护人员，提供必要的医疗救护服务。

9.5.2 按照 GB19085 的相关规定进行例行消毒。

9.5.3 配备专职医务人员，满足医疗与救护需要。

10 安全服务

10.1 安全管理要求

10.1.1 设立安全管理部门，建立完善的安全管理责任体系、安全监控系统和安全保卫制度。

10.1.2 必须认真执行公安、海事、安监、交通、质监、文体、旅游等有关部门制定和颁布的安全法规，

建立完善的安全保卫制度，分工职责明确，工作全面落实。

10.1.3 涉及安全的特种设备操作、机动车辆驾驶、紧急救援等人员，应取得相应的岗位证书。

10.1.4 建立防火、防盗、防爆、防拥挤、防踩踏、防地质灾害、防气象灾害、防雷击、防食品中毒、

防传染性疾病的危机处理机制，制定了相应的应急预案和处理程序。

10.1.5 利用海水浴场组织大型集体活动的单位，须提前向有关管理部门办理审批，按划定的区段组织

活动，且制定了应急预案。

10.2 设施安全服务

10.2.1 重要部位有监视器、防盗门、报警器、护栏、保险柜等装置，并完好、有效。

10.2.2 交通、机电、游览等设备完好，运行正常，进行定期检查，杜绝安全隐患。

10.2.3 游乐设施设备的安全与服务达到 GB/T16767 的要求。

10.3 游客安全服务

10.3.1 浴场广播应定时对游客播放有关安全事项说明。

10.3.2 在浴场周边危险或不宜进入的地段和场所，应设置警示标志或禁止进入标志。

10.3.3 配备流动巡查人员，职责明确，做好巡查记录。

10.3.4 建立紧急救援机制，事故处理及时、妥当。

10.3.5 与当地指定医院签订了救护协定。

11 投诉处理服务



DB46/T 150—2009

6

11.1 投诉受理要求

11.1.1 浴场受理投诉人员要着装整洁，举止文明，热情、耐心地接待投诉游客。

11.1.2 受理投诉时能够现场解决的，应及时给予解决；现场不能解决的，应及时上报浴场负责人，及

时将处理结果通知投诉者，并收集反馈意见，及时改进，提高服务质量。

11.1.3 理解投诉游客的心理和处境，帮助游客解决问题，严禁拒绝受理或发生与游客争吵的现象。

11.1.4 浴场内设立专用投诉电话，并在浴场明显位置（售票处、游客中心、门禁等）公布投诉电话号

码，有专人职守。

11.2 投诉处理程序

11.2.1 浴场接到直接投诉后，应准确记录投诉人姓名、投诉事由，并按相应格式填写浴场《投诉登记

表》。

11.2.2 受理投诉后应迅速调查并核实情况，在 2-3 个工作日内以书面或口头形式告知游客投诉处理结

果。

11.2.3 双方可通过协商解决纠纷，在书面协议上签字；属于浴场责任的，应向游客赔礼道歉，并承担

相应的经济责任。

11.2.4 双方未能协商解决的，要及时报请上级主管部门处理，避免和游客发生争执。

11.2.5 涉及法律问题的，应依照法定程序处理。

11.2.6 浴场接到相关部门转来的投诉，应当在收到之日起 3个工作日内反馈投诉的基本事实、证据和

处理意见。

11.2.7 浴场接到旅游投诉管理部门转发的投诉登记表，应在收到之日起 3个工作日内反馈投诉的基本

事实、证据和处理意见，并上报旅游管理部门。

12 管理与评价

12.1 海水浴场管理部门根据本标准，结合各浴场服务质量的考核评定结果和游客评价意见及投诉情

况，对浴场的服务质量进行综合考核评定（见表 1《海水浴场管理与服务质量评价表》）。并根据考核

评定的结果，按照考核评定管理办法进行奖励和处罚。

12.2 本评价表既可由游客评价，也可由管理部门、专家、公众进行评价；满分为 100分，90分以上

为优，80-89分为良，70-79分为中，60-69 分为差；60分以下要限期整改。

表 1    海水浴场管理与服务质量评价表

 海水浴场名称：                                  填表时间：        年    月    日

序号 评价内容
满意

10分

较满意

8分

一般

6分

较差

4分

差

2分

1 管理要求

2 泳区管理

3 设施服务

4 环境保护

5 信息服务

6 购物与租赁服务

7 卫生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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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安全服务

9 应急管理

10 投诉处理服务

总体评价

其他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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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1.2　 项目符合海南省海洋功能区划和旅游发展总体规划的要求，并具有当地政府正式批准的总体规划和可行性论证报告；项目选址、用地、用海必须经县级以上人民政府批准。
	4.1.3　 以人为本，诚信服务，树立企业形象。
	4.1.4　 法定许可手续完备，通过相关部门的审验。
	4.1.5　 具备接待游客的服务设施。
	4.1.6　 管理体制健全，管理人员配备合理；浴场质量、浴场安全、浴场统计等各项经营管理制度与管理规范完备健全；交通、卫生、环保等各项规章制度健全，有完整的书面记录和总结；设有受理投诉的人员和投诉电话、信箱，游客投诉处理及时、妥善，有完整的记录档案。
	4.1.7　 有完整的服务程序、服务规范、服务监督、员工手册等服务管理规章制度；并根据岗位要求对员工进行基本素质、岗位职责、专业技能和安全方面的培训和演练，塑造良好、文明的旅游服务形象。
	4.1.8　 利用浴场资源，开展健康、有益的游览和文化娱乐活动，普及文化科学知识。


	5　 泳区管理
	5.1　 泳区分界范围根据海域的自然条件和人流条件设定，一般以40m×60m作为基本标准。
	5.2　 泳区内必须用浮球划分泳区范围，使泳区界线明确清晰，让游客容易辨认。
	5.3　 泳区管理单位必须有明确的泳区开放和关闭时间，关闭前必须反复播放提醒游客。
	5.4　 在泳区关闭后要认真对泳区进行清场。
	5.5　 在暗流多、风浪时间长等不适宜游泳的海域，泳区管理单位必要时可以采取强制措施不允许游客下海。
	5.6　 在泳区范围内，禁止裸泳，对进行裸泳的游客进行礼貌的劝说。
	5.7　 加强泳区的安全管理，泳区必须设有救生员和危险预警预报、瞭望台、救生艇、救生衣、救生圈、广播站、望远镜、急救药箱、浮球、警示旗（红色表示危险，绿色表示安全）、禁止牌（中英文）、游泳须知、泳区安全须知等，落实各项安全防范措施，确保游泳人员的安全。
	5.8　 泳区内必须设置相应数量的救生员和岸勤员，必须经过正规培训才能上岗，进行定期应急演练。
	5.9　 救生员在工作时间必须密切关注游泳区域内的游客情况，提醒游客在安全区域内游泳，并负责正确的引导客人下海游泳；救生员要定时向管理人员汇报海上情况；救生员上班期间不允许打瞌睡、抽烟、聊天等分散注意力的举动。
	5.10　 泳区内一旦发生溺水情况，救生员或岸勤员必须通知急救中心，然后立即下水救人。救生员下水后，岸勤员协助。
	5.11　 开辟夜间泳区的经营单位必须设置充足的夜间照明条件，配备相应的管理人员和救生人员加强巡逻和管理。
	5.12　 冲浴服务
	5.12.1　 浴室内拥有足够的浴位，足够的物品保管柜，对水温要有提示。
	5.12.2　 配备专人服务，保证卫生清洁，保持地面、墙面、镜面、洗手台、卫生间内无污物，服务设施摆放整齐，对浴室服务区内的垃圾随时进行清理。


	6　 6． 设施与环境服务
	6.1　 交通标志用公共信息图形符号必须符合GB/T10001.1和GB10001.2的要求。
	6.2　 应设置与浴场规模相适应的专用停车场，标识规范、醒目；管理规范，明码标价，收费合理。
	6.3　 应使用清洁能源和环保动力的交通工具。
	6.4　 浴场与周边环境设有隔离带或缓冲区。
	6.5　 浴场内服务设施、公共厕所、洗浴室等布局合理，造型与海域相协调，方便游客使用。
	6.6　 浴场设有物品寄存柜，有明确的管理制度。
	6.7　 浴场环境管理应符合GB/T24001的要求。
	6.8　 区内地表水质量达GB 3838规定的一类水标准。
	6.9　 不得建设不利于浴场海水交换的防浪堤等设施。
	6.10　 大雨或暴雨之后，一般应关闭浴场12个小时，或根据现场具体情况确定。
	6.11　 浴场拥有专门的节水措施和节水系统，运转正常。
	6.12　 应接受卫生部门的定期水质检测。

	7　 信息服务
	7.1　 标识服务
	7.2　 广播服务
	7.2.1　 应提供覆盖浴场服务范围的中外文广播服务，对浴场游客进行安全提示和游览、购物指导；播音员发音标准，播放内容简练、清晰、易懂。
	7.2.2　 广播服务内容包括背景音乐、海洋天气预报、游泳安全须知、泳区简介、环境保护宣传、海滩注意事项、紧急通知、提醒泳区游客上岸冲浴等。
	7.2.3　 提供广播找人服务，对前来找人、寻物的游客应以积极热情的态度予以配合，提供及时的播音服务，至少重复播音三次以上。

	7.3　 网络信息服务
	7.3.1　 浴场经营单位应建立面向公众的网站或网页，提供公共信息服务，保证信息的准确与及时。
	7.3.2　 网站或网页应提供浴场服务项目价格、开放时间、浴场位置、乘车路线、浴场地图、问讯电话、浴场最佳游览时间、游览注意事项、天气预报和自然灾害等基本信息。
	7.3.3　 网站或网页应及时更新所在地道路改线、浴场特色活动、浴场维修等信息，网络信息传递符合海南统一标准。


	8　 购物与租赁服务
	8.1　 购物服务
	8.1.1　 浴场内的购物场所布局合理，与环境协调。
	8.1.2　 有统一管理措施和手段，包括质量管理、价格管理、计量管理、售后服务管理等。
	8.1.3　 商品经营者要诚信经营，不得尾随兜售，强买强卖。
	8.1.4　 商品货真价实、明码标价，突出本地区特色。
	8.1.5　 旅游商品的经营应符合GB/T16868的规定，保障人体健康与安全。

	8.2　 租赁服务
	8.2.1　 租赁前应做好物品是否完好的检查工作。
	8.2.2　 定期对无法使用的租赁物品进行清理；
	8.2.3　 严禁出租游泳衣、游泳裤，防止疾病传染。
	8.2.4　 物品租赁价格合理，明码标价。
	8.2.5　 租赁物品要向客人介绍使用办法，需要时应主动协助。


	9　 卫生服务
	9.1　 卫生环境要求
	9.1.1　 海水浴场环境整洁、无污水污物，无乱建、乱堆、乱放现象。
	9.1.2　 配备足够的卫生设施和环卫工作人员。

	9.2　 垃圾处理
	9.2.1　 拥有足够数量、分类设置的垃圾桶，且布放适宜、标志明显、造型美观，与环境协调。
	9.2.2　 垃圾清扫、清运及时。
	9.2.3　 存放垃圾的设施设备和场地清洁，无异味，有防蚊、蝇、虫、鼠等措施。

	9.3　 公共厕所
	9.3.1　 布局合理，数量充足、标志醒目规范、建筑造型与浴场协调。
	9.3.2　 厕所内拥有足够的厕位；设有无障碍厕位等。
	9.3.3　 配备水冲（或使用免水冲生态厕所）、盥洗、通风等设备，应有“节约用水”标志。
	9.3.4　 配备专人服务，保证室内整洁、空气清新、无异味、无蚊蝇，洁具洁净，无污垢、无堵塞，清洁工具摆放整齐、不外露。
	9.3.5　 清洗时禁止使用含磷的洗涤剂。

	9.4　 沙滩保洁
	9.5　 医疗卫生服务
	9.5.1　 设立医务室，拥有必备的医疗设施和医护人员，提供必要的医疗救护服务。
	9.5.2　 按照GB19085的相关规定进行例行消毒。
	9.5.3　 配备专职医务人员，满足医疗与救护需要。


	10　 安全服务
	10.1　 安全管理要求
	10.1.1　 设立安全管理部门，建立完善的安全管理责任体系、安全监控系统和安全保卫制度。
	10.1.2　 必须认真执行公安、海事、安监、交通、质监、文体、旅游等有关部门制定和颁布的安全法规，建立完善的安全保卫制度，分工职责明确，工作全面落实。
	10.1.3　 涉及安全的特种设备操作、机动车辆驾驶、紧急救援等人员，应取得相应的岗位证书。
	10.1.4　 建立防火、防盗、防爆、防拥挤、防踩踏、防地质灾害、防气象灾害、防雷击、防食品中毒、防传染性疾病的危机处理机制，制定了相应的应急预案和处理程序。
	10.1.5　 利用海水浴场组织大型集体活动的单位，须提前向有关管理部门办理审批，按划定的区段组织活动，且制定了应急预案。

	10.2　 设施安全服务
	10.2.1　 重要部位有监视器、防盗门、报警器、护栏、保险柜等装置，并完好、有效。
	10.2.2　 交通、机电、游览等设备完好，运行正常，进行定期检查，杜绝安全隐患。
	10.2.3　 游乐设施设备的安全与服务达到GB/T16767的要求。

	10.3　 游客安全服务
	10.3.1　 浴场广播应定时对游客播放有关安全事项说明。
	10.3.2　 在浴场周边危险或不宜进入的地段和场所，应设置警示标志或禁止进入标志。
	10.3.3　 配备流动巡查人员，职责明确，做好巡查记录。
	10.3.4　 建立紧急救援机制，事故处理及时、妥当。
	10.3.5　 与当地指定医院签订了救护协定。


	11　 投诉处理服务
	11.1　 投诉受理要求
	11.1.1　 浴场受理投诉人员要着装整洁，举止文明，热情、耐心地接待投诉游客。
	11.1.2　 受理投诉时能够现场解决的，应及时给予解决；现场不能解决的，应及时上报浴场负责人，及时将处理结果通知投诉者，并收集反馈意见，及时改进，提高服务质量。
	11.1.3　 理解投诉游客的心理和处境，帮助游客解决问题，严禁拒绝受理或发生与游客争吵的现象。
	11.1.4　 浴场内设立专用投诉电话，并在浴场明显位置（售票处、游客中心、门禁等）公布投诉电话号码，有专人职守。

	11.2　 投诉处理程序
	11.2.1　 浴场接到直接投诉后，应准确记录投诉人姓名、投诉事由，并按相应格式填写浴场《投诉登记表》。
	11.2.2　 受理投诉后应迅速调查并核实情况，在2-3个工作日内以书面或口头形式告知游客投诉处理结果。
	11.2.3　 双方可通过协商解决纠纷，在书面协议上签字；属于浴场责任的，应向游客赔礼道歉，并承担相应的经济责任。
	11.2.4　 双方未能协商解决的，要及时报请上级主管部门处理，避免和游客发生争执。
	11.2.5　 涉及法律问题的，应依照法定程序处理。
	11.2.6　 浴场接到相关部门转来的投诉，应当在收到之日起3个工作日内反馈投诉的基本事实、证据和处理意见。
	11.2.7　 浴场接到旅游投诉管理部门转发的投诉登记表，应在收到之日起3个工作日内反馈投诉的基本事实、证据和处理意见，并上报旅游管理部门。


	12　 管理与评价
	12.1　 海水浴场管理部门根据本标准，结合各浴场服务质量的考核评定结果和游客评价意见及投诉情况，对浴场的服务质量进行综合考核评定（见表1《海水浴场管理与服务质量评价表》）。并根据考核评定的结果，按照考核评定管理办法进行奖励和处罚。
	12.2　 本评价表既可由游客评价，也可由管理部门、专家、公众进行评价；满分为100分，90分以上为优，80-89分为良，70-79分为中，60-69分为差；60分以下要限期整改。



